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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WAH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嘉 華 國 際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3）

截 至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業績公佈

業績

嘉華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已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營業額為港幣3,076,143,000元，較去年增
加港幣941,591,000元。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已審核股東應佔溢利為港幣120,380,000
元，較去年增加港幣18,046,000元。

末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召開之股東週年大會上，建議向於二零零四年五
月三十一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內之股東派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
股代息之末期股息，每股港幣2仙，共需港幣39,623,000元，惟股東可選擇收取現金以代替
股份股息。（二零零二年：建議派發以股代息之末期股息，每股港幣 2仙，共需港幣
38,412,000元，股東可選擇收取現金以代替股份股息。）

派發股份股息，須待於即將召開之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普通決議案通過及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批准將予發行作為股息之股份上市及掛牌買賣，方可作實。預期有關該等股份
之股票及股息單將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九日郵寄予股東。一份載有建議之以股代息詳情之
通函將寄予本公司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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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2 3,076,143 2,134,552
銷售成本 (2,891,632) (1,901,579)

毛利 184,511 232,973
其他收益 2 17,645 11,720
其他營運收入 72,888 24,858
行政費用 (77,599) (82,267)
其他營運費用 (51,924) (48,962)

經營溢利 3 145,521 138,322
財務費用 4 (17,144) (8,619)
應佔溢利減虧損
　共同控制實體 53,845 4,406
　聯營公司 998 2,400

除稅前溢利 183,220 136,509
稅項 5 (45,831) (11,365)

除稅後溢利 137,389 125,144
少數股東權益 (17,009) (22,810)

股東應佔溢利 120,380 102,334

股息 7 (59,253) (57,376)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6 6.2 5.4

每股股息 7
　中期 1.0 1.0

　末期（建議）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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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主要會計政策

本財務報表根據歷史成本會計法編製，並對某些物業及投資的重估值作出修訂，及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

製而成。

於二零零三年，本集團採納及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經修訂之會計實務準則（「會計準則」）第12號「所得

稅」。採納此經修訂之會計準則第12號使本集團之會計政策有所變動。因此，於二零零二年及二零零三一月一

日之儲備，分別減少港幣33,652,000元及港幣37,721,000元，二零零二年度之股東應佔溢利則減少港幣4,069,000

元。

2. 營業額、其他收益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物業發展及投資、製造、銷售及分銷建築材料。並無其他重大的可分割業務。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物業銷售 1,842,095 1,039,956

製造，銷售及分銷建築材料 1,130,894 1,010,999

租金收入 37,010 39,139

貨品銷售 66,144 44,458

3,076,143 2,134,552

其他收益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5,918 6,733

按揭貸款利息收入 8,730 2,213

遞延應收賬款利息收入 1,521 1,918

上市證券投資股息收入 1,476 856

17,645 11,720

總收益 3,093,788 2,146,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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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 經營溢利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地產 1,879,105 1,079,095 109,347 89,600

建築材料 1,130,894 1,010,999 22,483 45,954

其他 66,144 44,458 13,691 2,768

3,076,143 2,134,552 145,521 138,322

財務費用 (17,144) (8,619)

應佔溢利減虧損

　共同控制實體 53,845 4,406

　聯營公司 998 2,400

除稅前溢利 183,220 136,509

稅項 (45,831) (11,365)

除稅後溢利 137,389 125,144

少數股東權益 (17,009) (22,810)

股東應佔溢利 120,380 102,334

本集團年內之營業額及經營溢利／（虧損）按地區分析詳列如下：

營業額 經營溢利／（虧損）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 2,322,052 1,479,594 118,746 98,858

中國內地 678,729 583,176 30,031 37,179

新加坡 9,218 27,324 (3,776) 1,938

日本 66,144 44,458 520 347

3,076,143 2,134,552 145,521 138,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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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已計入及扣除下列項目：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計入：

上市投資之未變現溢利 16,032 950

出售上市投資已實現的利潤 2,372 103

撥回發展物業之撥備 8,478 7,726

出售營運權之收益 28,260 —

攤銷負商譽 632 631

扣除：

銷售存貨成本 1,008,355 821,812

投資物業重估虧損 12,070 6,066

折舊 69,280 62,111

攤銷

　石礦場之發展費用 1,284 846

　清除表土費用 14,391 14,033

出售聯營公司虧損 — 12,658

匯兌虧損 4,108 5,123

4. 財務費用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支出

銀行貸款及透支 51,540 74,302

需為五年內全數償還之融資租貸承擔 — 2

51,540 74,304

資本化作為興建中物業成本 (34,396) (65,685)

17,144 8,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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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香港利得稅 27,396 3,301

　海外稅項 7,085 6,092

　遞延稅項 397 1,376

34,878 10,769

共同控制實體

　香港利得稅 8,839 —

　海外稅項 848 558

　遞延稅項 1,122 —

聯營公司

　香港利得稅 144 38

45,831 11,365

香港利得稅乃按照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減承前可用之稅項虧損後依百分之十七點五（二零零二年：百分之十

六）稅率提撥。

海外利得稅乃按照溢利產生之國家之現行稅率提撥。

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股東應佔溢利港幣120,380,000元（二零零二年：港幣102,334,000元）及年內已發行股份

1,944,096,000股（二零零二年：1,888,664,000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並無呈列，因於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尚未行使之認股權對每股盈利並沒有攤薄之影響。

7. 股息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期以股代息附現金選擇權，每股港幣1仙

　（二零零二年：每股港幣1仙） 19,630 18,964

建議末期股息附現金選擇權，每股港幣2仙

　（二零零二年：每股港幣2仙） 39,623 38,412

59,253 5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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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建議末期股息以股代息附現金選擇權，每股港幣2仙（二零零二年：2仙）。此項股息將於截至二零零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列作盈餘儲備分派。

業績檢討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集團之營業額及股東應佔溢利分別為港幣
3,076,143,000元及港幣120,380,000元，與去年同期比較，分別上升44%及18%。

在年內，來自房地產業務之貢獻繼續增加。本年度主要物業銷售項目為在香港之嘉華星
濤灣、嘉皇臺、海雲軒及朗逸峰，及在廣州之嘉和苑第三期。地產業務之銷售額約佔集
團之總營業額百分之六十一。

在建材業務方面，雖然在中國內地的新項目相繼投產令其對集團貢獻有所增加，但由於
香港市場競爭持續激烈，引致建材業務整體之貢獻比去年減少百分之五十一。

(1) 在香港之物業

（甲）目前在香港進行中之發展物業項目
（總樓面面積約為160,000平方米）

(i) 沙田馬鞍山沙田市地段第483號嘉華星濤灣  （佔100%權益）

此物業坐落於海濱地段，毗鄰興建中於2004年完工之馬鞍山鐵路，往返九龍
及香港，瞬間即達，舒適快捷。該項發展由兩幢樓高32層之住宅大廈組成，
附設一系列會所設施及一室外游泳池，吐露港全景均能盡收眼底。上蓋工程
現己完成並於2004年2月取得入伙紙，所有住宅單位已全部售出。

(ii) 九龍塘廣播道83號嘉皇臺（佔100%權益)

此物業已發展為一幢樓高37層，附設會所設施及大型園林式泳池之豪華住宅
大廈。住宅單位幾已全部售出。

(iii)青山公路青龍頭段18A海雲軒（佔50%權益）

此為一合營物業發展項目，集團佔50%權益。集團被委任為此發展物業之項
目經理。

此物業現正發展為兩幢樓高37層之住宅大廈 ,共提供248個住宅單位。每戶均
東南單向設計，並附設露台，飽覽青馬、汀九雙橋優美的全海景。豪華會所
面積達70,000平方尺，將提供完善之康樂設施。上蓋建築工程現正進行，預
計在2004年完成。住宅單位於2003年7月推出預售，超過80%之單位已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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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荃灣荃錦公路108號朗逸峰（佔25%權益）

此為一合營物業發展項目，集團佔25%之權益。此項目總樓面面積約為92,450
平方米，供住宅物業發展用途。此項目正在進行上蓋建築工程。整個項目預
計在2004年完成。長江實業被委任為此發展物業之項目經理。

（乙）其他在香港之主要物業（佔100%權益）

(i) 上環永樂街嘉匯商業中心

此為一樓高24層之商業大廈，包括寫字樓及地鋪，樓面面積約3,900平方米。
現持有作長線投資用途。在2003年內，此物業之出租率維持在90%，為集團
帶來穩定之租金收益。

(ii) 土瓜灣炮仗街嘉景花園商場

此物業為一面積約2,700平方米之商場。持有作出售用途,現正出租收取租金。
在2003年內之出租率為80%水平，為集團帶來穩定之租金收益。

(iii)北角蜆殼街嘉昌商業中心

此物業為一幢樓高26層之商業大廈，現持有寫字樓樓面面積約1,900平方米作
出售用途。此物業現正出租收取租金。2003年內之出租率維持在70%水平以
上，為集團帶來穩定之租金收益。

(2) 在中國內地之物業
目前在進行中之發展物業項目
（總樓面面積為750,000平方米）

(i) 上海徐匯區建國西路68號A，B地塊（佔100%權益）

此物業將發展為擁有總樓面面積約152,000平方米之多幢住宅大廈。拆遷工程正在
進行中，預計整個項目在2006年完成。

(ii) 上海靜安區嚴家宅三期地塊（佔99%權益）

此為一面積約29,000平方米之地盤，其總樓面面積約120,000平方米，作住宅物業發
展用途。拆遷工程正進行中，整個項目預計在2006年完成。

(iii)上海閘北區廣中路701號地塊（佔100%權益）

此發展項目將分為三期發展。其總樓面面積約400,000平方米，作住宅物業發展用
途。地基工程正進行中，預計第一期於2005年年底完成。



9

(iv)上海淮海中路上海嘉華中心（佔35.75%權益）

此為一合營物業發展項目，集團佔35.75%權益。

此項目現正發展為一高層甲級寫字樓大廈。預計在2005年完成。地基工程已完成，
上蓋建築工程正按計劃進度進行中。

(v) 廣州東風西路嘉和苑（佔100%權益）

此項目分三期發展。第一期及第二期之發展經已完成而住宅單位幾已全部售出。
最後第三期已發展為四幢豪華住宅大廈，附設有會所設施，室內游泳池及地面商
場。超過95%之第三期住宅單位已售出。

(3) 在新加坡之物業

振瑞路新生商業中心（佔100%權益）

此為一幢樓高12層之商業大廈，附設有停車場。現持有樓面面積約5,800平方米之寫字
樓。其中約3,700平方米之寫字樓作長線投資用途，餘下部份則作出售用途。約八成寫
字樓已出租並為集團帶來穩定的租金收益。

(4) 建築材料業務及科技投資

（透過本集團佔67%權益之嘉華建材有限公司擁有「嘉華建材」）

（甲）香港的建材業務

二零零三年，香港因爆發「沙士」及受伊拉克戰事影響，經濟更趨疲弱。但本地
經濟在二零零三年第四季度已開始漸露曙光。

縱使在如此困難的營商環境下，本集團在香港之業務仍能達致較同業理想之表
現。除了維持成本效益外，集團亦不斷地探索新的商機以提高盈利貢獻。

嘉安石礦有限公司在安達臣道石礦場之重修合約於年內依原定計劃繼續進行。
根據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簽訂之合約，該嘉華建材佔63.5%權益的附屬公司已
準時完成第三階段之工程。

（乙） 中國內地的建材業務

集團在內地拓展業務之策略已成功為集團未來持續發展奠下穩固的基礎。按計
劃於年內投產之新項目已為集團帶來貢獻。待這些與國內夥伴的合營企業陸續
投產後本集團將成為內地主要礦渣微粉供應商之一。集團深信這些項目將為集
團帶來良好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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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在上海業務之混凝土銷售量較往年持續增長。嘉華建材全資擁有的湖州石
礦場已於年內開始供應石料至上海市場。此將提升集團於上海之預拌混凝土業
務之競爭力，亦有助加強集團在當地業界之領導地位。

集團已於年內在南京及馬鞍山內興建預拌混凝土廠供應當地市場。

在北京之石礦業務方面，佔55%權益之北京首嘉石業有限公司於年內之銷售量及
利潤均比去年有所增長。集團已於年內成立北京高強混凝土有限公司提供預拌
混凝土予北京市場。

在廣州，嘉華建材佔50%權益之嘉華南方水泥有限公司的水泥業務營運於二零零
三年度錄得令人滿意之業績。在銷售及盈利方面均比去年有所增加。本集團正
積極考慮擴充水泥之生產設施以期增加該合資企業之盈利能力。

（丙）科技投資

集團正從現有的策略投資範疇內繼續維持一個與去年相若之平衡投資組合。於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科技之總投資約為港幣116,000,000元，與去年相
若。

財務檢討

(1) 財務狀況

資金運用之總額由去年港幣61億元，減少至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53億
元，跌幅為百分之十五，主要為償還銀行借款。

固定資產總額增加港幣44,000,000元。主要為在建築材料業務上增添之廠房及機器。
於年內所派發之股份股息及認股權之行使令己發行股份之總數有所增加，而所產生之
攤薄影響已為本年度所賺取之溢利抵銷。

(2) 集團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負債比率

集團於年內之流動資金水平強健。在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
餘扣除短期銀行借款及銀行透支為港幣340,000,000元。而在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之凈結餘為港幣533,000,000元。

於年內長期借款總額減少港幣1,036,000,000元，主要是年內所收之樓款用作償還發展
項目之銀行借款。其中約89%之長期借款之還款期超逾一年或以上。

在負債比率方面（比率計算定義為未償還之總借款額減除現金與總資產額相比），在二
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負債比率維持在21%之滿意水平，而去年則為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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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為港幣517,000,000元，而尚未
動用之銀行融資額則逾港幣14億元。

集團之流動資金充裕及負債比率健全，足夠應付承約及營運資金之需求。

(3) 庫務政策

本集團管理外匯繼續以保守政策及控制風險為主，本集團借貸以港幣或人民幣為基
礎，並在認為適當及可行的時候，利用外幣掉期合約與外幣之組合作風險對𢓭。在適
當的情況下，集團亦利用利率掉期合約以避免因利率大幅波動時而影響集團之營運。

本集團並無投資於與集團財務無關之衍生工具。

(4) 集團資產之抵押

賬面值港幣266,904,000元（二零零二年：港幣225,975,000元）的投資物業，及賬面值港
幣290,082,000元（二零零二年：港幣295,904,000元）的土地和建築物已分別抵押予銀行
作為集團信貸的擔保。

(5) 或然負債

本公司已就若干附屬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取得之信貸額分別為港幣1,505,277,000元（二
零零二年：港幣2,136,836,000元）及港幣零元（二零零二年：港幣203,500,000元）向銀行
及財務機構出具擔保。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動用之信貸額分別為港幣
766,554,000元（二零零二年：港幣 1,389,943,000元）及港幣零元（二零零二年：港幣
68,750,000元）。

本公司就一附屬公司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之履行合約承擔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出
具擔保。

(6) 可換股債券

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三日發行一批面值港幣864,260,000元之0.5%擔保可換股
債券。該等債券已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並可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至二零
零九年三月八日營業時間結束時，按換股價每股港幣2.25元轉換為本公司之普通股。
該等債券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到期並按該等債券之有關條款以本金額之91.49%
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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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內地僱員總人數為2,141人（不包括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僱員
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合共港幣219,000,000元。

本集團聘用及提升僱員以工作能力及其發展潛質為原則，並為僱員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
福利配套。本集團已為高級行政人員設立一項認股權計劃，藉此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制
度及長期挽留優秀管理人材。該計劃在獲得股東批准後於一九八九年開始推行。此外，
集團亦參照內地市場的薪酬水平，釐定內地員工的薪酬福利，並著重為員工提供培訓及
發展的機會。

股本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並無贖回任何本公司之股份。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亦未於年內購入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之股份。

董事會變動

董事會對羅志聰先生於二零零四年四月十五日獲委任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及將其寶貴經
驗貢獻予本集團表示歡迎。

暫停辦理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四日至二零零四年五月三十一日，首尾兩天包括在內，
暫停辦理股票過戶登記手續。股東如欲確保收取股息，一切過戶文件連同有關之股票須
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時前送達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
室本公司於香港之股票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所
訂之最佳應用守則。

刊載進一步資料

載列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45(1)至45(3)段所規定
之全部資料之業績公佈，將於稍後時間在本公司及聯交所網頁上登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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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呂志和博士、呂耀東先生、倫贊球先生、許淇安先生，羅志
聰先生及鄧呂慧瑜女士。非執行董事為梁文建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鍾逸傑爵士、吳
樹熾博士、黃乾亨博士、李東海博士、陳有慶博士及張惠彬博士。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湯鉅南

香港，二零零四年四月十五日

主要辦事處：
香港
北角
渣華道191號
嘉華國際中心29樓

網址：www.kwih.com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香港經濟日報／信報）刊登的內容。


